
62

国家开发

银行山西

省分行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

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 永泰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 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裕中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

司）、 陕西亿华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公司

所属控股公司）

2020年5月19

日

借款合同

纠纷

349,025,

718.44

已执行和

解

63

国家开发

银行

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

煤业有限公司（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华晨电力股份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

司）、 郑州裕中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

2020年5月21

日

借款合同

纠纷

129,555,

224.70

已执行和

解

64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

分行

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王广西（公司实

际控制人）、 山西灵

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

公司（公司所属全资

公司）、 灵石银源煤

焦开发有限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

2020年5月28

日

借款合同

纠纷

493,000,

000.00

一审已和

解

（无后续进

展）

65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

分行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

公司（公司所属控股

公司）、 永泰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 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王广西

（公司实际控制人）、

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

业有限公司（公司所

属全资公司）、 山西

康伟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永泰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的

控股股东）、 永泰城

建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关联公司）

2019年12月16

日

借款合同

纠纷

894,200,

000.00

一审已和

解

（无后续进

展）

66

泰安市普

照小区业

主委员会

被告： 泰安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泰安市

房产管理局；第三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1月15

日

房屋产权

纠纷

0 已结案

67

河南天泰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

2020年1月17

日

工程合同

纠纷

4,546,

521.93

已结案

68

北京乐瑞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0年3月10

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4,221,

379.95

一审审理

中（无后续

变化）

69

郑州新和

粉煤灰开

发有限公

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所属全

资公司）

2020年3月23

日

经济合同

纠纷

0 已结案

70

周口市华

源电力设

备有限公

司

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

2020年3月31

日

工程合同

纠纷

1,591,

189.49

已结案

71

吉林昊宇

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

公司（公司所属控股

公司）

2020年4月13

日

经济合同

纠纷

18,045,

749.82

已结案

72

华瀛石油

化工有限

公司 （公

司全资子

公司）

周进铭、 刘润贤、张

渭、陈明剑

2020年4月13

日

借贷纠纷

10,715,

275.00

一审已判

决

73

中海信托

股份有限

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

王广西（公司实际控

制人）

2020年4月21

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8,707,

218.10

已结案

已按重整

计划执行

74

广州新星

阀门实业

有限公司

北京费尔消防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北京费尔消防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

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20年5月4日

经济合同

纠纷

1,480,

846.00

已结案

75

许继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所属全

资公司）

2019年12月20

日

买卖合同

纠纷

390,

000.00

已结案

76

北方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

王广西（公司实际控

制人）

2019年8月6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43,000,

000.00

已结案

合计

8,306,

765,

475.85

（二）前次已披露诉讼案件主要进展情况

1、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原告支付转让款5,000万元，被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同时

向原告租回租赁物，并向原告支付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原告与被告永泰集团有限

公司、王广西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

足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46号

《执行通知书》：①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租金45,042,574.49元；②向申请执行人支

付自2018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9日的违约金等。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46

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705号《民事判决书》

中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

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7月18日，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原告支付转让款10,000万元，被

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同

时向原告租回租赁物，并向原告支付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原告与被告永泰集团有

限公司、王广西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有到期债务未

能清偿且引起诉讼，存在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况。 为此，原告向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47号

《执行通知书》：①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租金92,712,110.23元；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自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7月25日的违约金等。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47

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707号《民事判决书》

中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本金2,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

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

被告存续期内的“17永泰能源CP005” 等相关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

132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按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8永泰能源CP001” 本金1,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

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

被告存续期内的“18永泰能源CP001” 等相关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

134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按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

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6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签订《所有权

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将《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租

赁物件转让给原告，协议价款为15,000万元。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的全部债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足

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和解，正在履行。

6、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

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6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签订《所有权

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将《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租

赁物件转让给原告，协议价款为15,000万元。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对前述《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的全部债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足

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和解，正在履行。

7、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

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技术咨询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

苏州市分散燃煤锅炉耗煤量评估报告技术咨询，被告分期支付相关费用。 2016年9

月29日，评估报告获得了苏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可，但被告只支付了80%即1,472万

元的评估费，尾款368万元未付。 为此，原告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1年3月23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165号《民事

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该案件二审判决后，履行完毕，已结案。

8、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签订《融资

租赁合同（回租）》，约定起租日为2015年10月22日，租赁期数为13期，租金（含租

前息）总计226,943,040元。 原告与被告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及其附件项

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7永泰能源

CP004” 构成实质违约，直接影响到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及其

他被告的还款能力，原告认为被告已构成预期违约，要求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

煤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全部未到期租金及逾期利息和违约金， 并要求王广

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为此，原告向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7月23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7531

号《民事判决书》：①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②二审案件受理费1408元，由山西灵石

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2020年9月30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304号

《执行通知书》： 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租金37,089,466.89元、 违约金 （以18,177,

546.89元为基数， 自2018年7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以18,911,920元为基

数，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均按照年24%标准计算）、保全保险

费64,299.92元。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30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7531号《民

事判决书》中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9、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签订《融资

租赁合同（回租）》，约定起租日为2015年10月22日，租赁期数为13期，租金（含租

前息）总计226,943,040元。 原告与被告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及其附件项下

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7永泰能源

CP004” 构成实质违约，直接影响到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及其

他被告的还款能力，原告认为被告已构成预期违约，要求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

煤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全部未到期租金及逾期利息和违约金， 并要求王广

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为此，原告向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9月30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303号

《执行通知书》：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租金37,089,466.89元、违约金。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303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7532号《民

事判决书》中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1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2”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

行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

了被告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 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2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号

《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68号《民事判决书》的

执行。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本院（2020）晋07执16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1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1”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

行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

了被告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 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2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8号

《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69号《民事判决书》的

执行。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8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本院（2020）晋07执18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1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7”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

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

被告存续期内的“17永泰能源CP007” 等相关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4月3日，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执130号《执行裁定

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初121号民事判决书移送山西省晋中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

2020年11月2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7号

《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398号《民事判决书》的

执行。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7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本院（2020）晋07执17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1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13,500万元，因到期未能兑

付，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20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9号

《执行裁定书》：解除对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44.75%股权的冻结。

2020年11月20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9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 划拨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名下银行账户中的存

款。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9号

之三《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397号《民事判决

书》的执行。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9号之

四《执行裁定书》：终结本院（2020）晋07执19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14、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与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经济

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5月16日，原告与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签订《技

术服务合同》， 约定由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提供苏州市范

围内的分散燃煤锅炉耗煤量评估报告，并明确报告需得到苏州市环保局认可。在苏

州市环保局核定后， 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应返还原告多支

付的评估费187.04万元。 由于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属于无

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 其给付义务应由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为

此，原告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1年3月23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166号《民事

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该案件二审判决，已结案。

15、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6” 本金16,000万

元，因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触发了

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原告要求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兑付“17永泰能

源CP006”本金16,000万元及利息。 因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相关承诺。 为此，原告向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6月2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苏05执453号《执

行通知书》： 向申请执行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60,

000,000元及一般债务利息； 向申请执行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负担案件申请执行费人民币227,

400元。 执行裁定如下：冻结、扣划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

内存款人民币16,000万元；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执行费227,400元等。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16、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

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10月17日，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原告作为出租人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

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之间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原告共向

联合承租人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30,000万元，联合承租人共同向原告出具《所有

权转移证书》，证明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原告。 原告与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王广西分别签署《保证合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

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90号

《执行通知书》： ①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到期未付及全部未到期租金共计255,659,

687.5元和留购价款1元； 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到期未付租金产生的逾期利息 (自

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7月6日，以到期未付租金1,600万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

五计算为13,600元； 最终金额以截至实际清偿日的各期到期未付租金为本金、分

别按各期到期日距实际清偿日的逾期天数以日万分之五进行计算后再相加合计，

各期情形详见生效判决书附表)；③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律师费100万元；④向申请执

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⑤负担诉讼案件1,317,172元和本案的

执行费用等。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90号

《执行裁定书》：继续冻结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部分账

户等。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90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划拨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部分账

户款项。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90号

之三《执行裁定书》：中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527号《民事判决

书》中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17、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持有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7永泰能源

CP007” 本金8,000万元，因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触发了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原告要求永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兑付“17永泰能源CP007”本金8,000万元及利息。 因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相关

承诺。 为此，原告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6月2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苏05执452号《执

行通知书》： 向申请执行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80,

000,000元及一般债务利息； 向申请执行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负担案件申请执行费人民币147,

400元。 裁定如下：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8,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执行费147,400元等。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18、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

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5月22日，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原告支付转让款20,000万元，被

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同

时向原告租回租赁物， 并向原告支付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 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

司、王广西向原告提供了《保证函》，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

约定足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1号

《执行通知书》：向申请执行人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利息等。裁定

如下：查封、冻结、扣押、划拨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等名下资金或相应价值资产等。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1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17号《民事判决

书》中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19、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6永泰02” 公司债券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行的

“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付“16永泰02” 公司债

券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0号

《执行通知书》： 向申请执行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债券本金4,279.8万

元及利息等。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0号

《执行裁定书》：解除对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44.75%股权的冻结。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67号《民事判决

书》中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2020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653号《民事裁

定书》：驳回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再审申请。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0、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托贷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8月15日，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信托贷款合同》， 约定合同项下贷款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 贷款期限为12个

月，利率按照年利率8.1%计算。 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保证合同》，约定对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上述合同签署后，原告作为委托人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合同》，

约定将本信托项下全部资金用于向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因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实质性债务违约触发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条款，中

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将《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担保权利等一并转移至原

告。 为此，原告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0月2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赣执79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将本院（2019）赣执79号案移送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2号

《执行通知书》： 向申请执行人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00

万元及利息等。

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2

号《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775号《民事判决书》中

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1、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华瀛（惠州大亚湾）石

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4月18日，原告、协力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与签订

《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本金10,000万元。 后原告与

协力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受让了上述全部租赁权益。 原告与被告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分别签署《保证合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

全部债务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构

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56号

《执行通知书》：向申请执行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租金72,461,

706元、违约金等。

2020年9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56号

《结案通知书》：本院终结本案的执行程序。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2、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本金10,000万元。 原

告与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

部债务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55号

《执行通知书》：向申请执行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租金、违约金

等。

2020年9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55号

《结案通知书》：本院终结本案的执行程序。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3、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及公司债

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9,000万元，“16永泰01” 本

金5,000万元、“16永泰02”本金14,500万元，因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兑付到期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9,000万元及

利息，并提前兑付“16永泰01” 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16永泰02” 本金14,500

万元及利息。 为此，原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9月4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544号《民事判决

书》：①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②二审案件受理费81,514.25元，由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4、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

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3,000

万元，因被告未能按期兑付“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48号

《执行通知书》：①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四期短

期融资券” 本金3,000万元和利息210万元；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截至2018年7月26日的违约金132,300元，

以及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 （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

按日利率0.21‰的标准计算）；③负担诉讼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本案的执行费用

等。

2020年10月2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沪0115民初6664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解除对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保全措施。

2020年11月2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48号

《执行裁定书》：中止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终296号《民事判决书》的执

行。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48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本院（2020）晋07执248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5、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

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5,000

万元，因被告未能按期兑付“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

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71号

《执行通知书》：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本金、利息、违约金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6、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本金20,000

万元，因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触发了存续期内的相关

债券交叉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付“17永泰能源CP005” 本金20,000万元及

利息。 为此，原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2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8号

《执行裁定书》：中止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704号《民事判决书》的执

行。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8号之

二《执行裁定书》：终结本院（2020）晋07执28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7、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3,000万元，因被告未能按期

兑付“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为此，原告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28、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保理合同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

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19日，原告与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内保理合

同》，约定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让应收账款，以向原告申请办

理国内保理业务。 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为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应

向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总计20,000万元。 原告与被告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对前述《国内保理合同》及附件项下的全部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依约向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了转让

价款20,000万元，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发生逾

期支付应付款款项的情形，且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产生其他债务违约情形，

已经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1年1月12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2018）沪74民初953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解除对申请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和解。

2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1” 本金30,000万元，因被告未能

按期兑付“15永泰能源MTN001” ，构成实质违约。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1年1月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沪民初88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解除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5永泰能源MTN002” 本金

37,000万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时完成相应抵质押登记手续或

落实追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书面文件，已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5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98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1、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5永泰能源MTN001” 本金

35,000万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时完成相应抵质押登记手续或

落实追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书面文件，已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2、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5永泰能源MTN002” 本金

28,000万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时完成相应抵质押登记手续或

落实追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书面文件，已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7月15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82

号民事调解书：①原告平安资管持有永泰能源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2”票面

金额人民币280,000,000元； ②原告同意应向其兑付债券本金280,000,000元及

利息的期限，自“15永泰能源MTN002” 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展期五年并分期兑

付；③被告永泰能源分期支付利息；④其他条款。

2020年7月1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82

号《民事裁定书》：①解除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额度为16,110万元股权（持股比例44.75%）的冻结；②案件申请费5,000元，

由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3、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永泰03” 公司债券本金19,

920万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构成实质违

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付“16永泰03”公司债券本金19,920万元及利息，并依约

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为此，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4、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永泰02” 公司债券本金15,

568万元，因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构成实质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

付“16永泰03” 公司债券本金15,568万元及利息，并依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为

此，原告向上海市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5、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7永泰能源CP006” 本金2,

000万元，因“17永泰能源CP006”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表决结果不符合表决生效条

件，导致“17永泰能源CP006” 立即到期，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7月15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81

号《民事调解书》：①原告一致确认：原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6” 公司债共计

20,000,000元及债券项下所有权利均转让给第三人上海市灿烜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各被告均直接向第三人灿烜公司承担相应责任；②原告、第三人同意永泰能源

在募集说明书中， 应向其兑付债券本金20,000,000元期限展期五年并分期兑付；

③被告分期支付利息；④其他条款。

2020年7月1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81

号《民事裁定书》：①解除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额度为16,110万元股权（持股比例44.75%）的冻结；②案件申请费5,000元，

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6、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永泰01” 、“16永泰03” 公司

债券本金合计8,000万元，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7永泰能源

CP005” 构成实质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前兑付“16永泰

01” 、“16永泰03”本息，并依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为此，原告向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7、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16永泰01” 公司债券本金3,

494.30万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构成实质

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付“16永泰01” 公司债券本金3,494.30万元及利息，并

依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8、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MTN001” 本金3,000万元，因被告未能按

照约定足额偿付“17永泰能源MTN001” 利息，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5月30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终12号《民事裁定

书》：准许上诉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2020年6月22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执4574号

《执行通知书》： 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人民币36,132,220.68元并承担执行费人民币

52,400元，共计人民币36,184,620.68元。

2021年1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399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解除对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额度为1,000万元股权的冻结。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399号

《执行裁定书》：终结本院（2020）晋07执399号案件的执行。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39、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永泰01” 公司债券本息39,

110,849.45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17

永泰能源MTN001” 、“17永泰能源MTN002” 构成违约或触发交叉违约，原告认

为“16永泰01” 将面临无法偿付。 为此，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0、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永泰02” 公司债券本息18,

486,708.77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17

永泰能源MTN001” 、“17永泰能源MTN002” 构成违约或触发交叉违约，原告认

为“16永泰02” 将面临无法偿付。 为此，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1、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三度星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6永泰03” 公司债券本息25,

367,779.73元，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17

永泰能源MTN001” 、“17永泰能源MTN002” 构成违约或触发交叉违约，原告认

为“16永泰03” 将面临无法偿付。 为此，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2、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3,000万元，根据《“17永泰

能源CP004”募集说明书》第十一章第二条违约责任相关约定：被告到期未能偿还

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延期支付本金和利息的，除进行本金利息支付外，还需向债

权人支付违约金。 为此，原告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87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3、江苏金茂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

工程检修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保理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金茂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张家港

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11月13日，原告作为保理商与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

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向原告转

让应收账款，以向原告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为被告张家

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向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支付

的货款总计27,220.05万元。 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与

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对签署《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及附件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原告依约向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支付了保

理首付款20,000万元。 在合同履行中，因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华

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担保补救措施及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

为此，原告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44、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和“17永泰能源CP007” 本金3,

000万元，因“17永泰能源CP004” 到期未能兑付，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85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2020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执保24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解除对被告财产保全。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5、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8永泰能源CP001” 本金4,000万元，因到期未能兑

付，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将按重整计划执行。

46、鄂尔多斯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

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鄂尔多斯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万和证券臻和债券7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MTN002”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未能按照约

定足额偿付“17永泰能源MTN002”中期票据的利息，构成实质违约。为此，原告向

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

13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鄂尔多斯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7、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灵石销售分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宝塔石

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灵石销售分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出票人被告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 出具收款人为被告宁夏宝塔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票面金额10万元、承兑人为被告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到

期日2019年2月8日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后经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妃律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原子科技有限公司、晋中方合园商贸有限公司、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灵石销售分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

有限公司连续背书。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与原告存在业务关系，

将该汇票背书给原告。 2019年2月8日，原告提示承兑人付款，但至今未能兑付。 为

此，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7月15日，公司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

民初199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等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10万元及利息768元等。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判决。

48、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以“红珊瑚可转债” 等多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的“13永泰债”公司债券本金151,201,800元，因被告未按展期和解协

议及时兑付到期本金。 为此，原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10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61号

《民事裁定书》：准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49、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被告双方约定将被告开发建设的“华瀛大厦主体工程” 发包给原告承包施

工，原告已全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且案涉工程已分别完成了竣工验收、备案

等工作。 2018年12月19日，双方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并签订了《华瀛大厦剩余工

程款支付协议》，确定被告剩余应付工程款总额为14,007,961.92元，但付款期限

届满后，被告仍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剩余应付工程款。 为此，原告向惠州市大亚湾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14日， 公司收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粤13民终

5935号《民事判决书》：①维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

1391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②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粤1391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③变更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8,

892,328.88元及逾期利息； ④变更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粤1391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

其承建的华瀛大厦工程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在8,892,328.88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

程价款优先受偿权；⑤驳回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判决。

50、 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5月26日签订《供热首站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锅炉补

给水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5月26日进场施工，被告于原

告进场后开始向原告陆续提供详细的施工图纸， 该施工图纸与被告发布的招标文

件的施工图相比，调整和变更的工程量巨大，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工程预算和施工计

划，造成工程成本严重增加，工期严重推迟。 原告仍于2015年10月完工，并经被告

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 由于被告的工程变更巨大，最终结算时双方未达成一致，给

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为此，原告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51、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系北方信托民族招商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 该信托计划持

有被告发行的 “17永泰能源CP007” 本金16,000万元，因被告到期未能兑付，构

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97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2、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输煤系统皮带机胶带采购合同》，被告向原告采购皮带

机胶带，合同总价款为2,487,144.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供

应输送胶带，原告履行了全部交付义务，但被告只支付了1,989,715.20元（合同总

价的80%）， 还欠497,428.80元货款尚未付清， 履约保证金248,714.40元也未退

还，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索，但至今未付。为此，原告向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6月18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6民终157

号《民事调解书》：①一审判决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货款共计746,143.2元，上诉

人扣除更换6条皮带的调试款及质保金合计232,188元后， 余款513,955.2元在收

到民事调解书后十日内， 支付到被上诉人的账号扣款232,188元由被上诉人向上

诉人开具红冲发票， 上诉人在收到民事调解书后十日内到所在辖区税务部门办理

退货开红票手续，被上诉人再凭上诉人在税务系统办妥后的手续开具红冲发票，并

将红冲发票送交上诉人； ②一审诉讼费5,758元由上诉人随本协议第一条应支付

的余款一并汇入被上诉人的账号；③上诉人未使用的胶带退还给被上诉人，由被上

诉人在收到本协议第一、二条的款项并开具好红冲发票后三日内自行运回，由上诉

人装车；④其他条款。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和解，履行完毕，已结案。

53、陕西蓝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陕西蓝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合计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3永泰债” 公司债券剩余

本金66,725,600元，因被告未按展期协议及时兑付到期剩余本金。 为此，原告向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

133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按陕西蓝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4、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其管理的中信建投基金合晟66号债券分级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3永泰债”公司债券剩余本金4,040,800元，因被告

未按展期协议及时兑付到期剩余本金。为此，原告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将按重整计划执行。

55、广发期货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以“广发新期智17期资产管理计划” 、“广发期智量化对冲29期资产管理

计划” 两只基金的名义分别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3永泰债”

剩余本金1,576,800元。 因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展期协议及时履行剩余兑

付义务，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也未履行保证责任。 为此，原告向灵石县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1年2月20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95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广发期货有限公司撤诉。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6、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保理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内有追索权租赁保理

业务协议》，约定被告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在将其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应收租金债权转让给原告的基础上， 向原告申

请保理融资，融资金额为200,000,000元；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与郑州

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国金融资租赁

（深圳） 有限公司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购进固定资产并回租给郑州裕中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晨电力有限公司分别与国金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应

付租金提供担保；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向原告出具《租赁保理回购承

诺函》；原告又与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取得国金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所有的安装在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内的电

站生产设备的抵押权。 原告依约向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发放贷款200,

000,000元， 现尚有15,932,400元保理融资款及自2019年3月20日起的逾期利息

未得到清偿。 原告催收未果，故向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0月28日，公司收到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0802民

初4241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移送至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57、 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

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通过中国银行间本币交易系统向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购入被告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券面总额为30,000,000.00元“17永泰能源CP007” 短期

融资券。 其后由于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的未能按期足额兑付本息，发

生实质性违约，触发标的债券交叉违约条款。被告未履行支付义务，为此，原告向雅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川18民初3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本案移送至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20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民初96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雅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原告上诉。 2021年2月2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975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目前该案件已结案，已按重整计划执行。

58、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康伟

集团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太岳大酒店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和《转让

合同》，约定原告以融资租赁方式向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提供融资，

同时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原告依约向山西沁源康伟森

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支付了全部融资款。 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难以按

原合同约定清偿租金，故原告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原告与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

公司、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原告与山西

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太岳大酒店签订

了《抵押合同》。 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应付

的第4期租金迟延88日支付，第5期租金迟延至今尚未支付。 为此，原告向上海金融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59、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

（上接B122版）

（下转B1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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